泉州市正骨医院2026年-2027年放射工作人员

职业健康检查技术服务项目
服务要求及内容
一、检查类别及频次要求
1.上岗前检查：拟从事放射工作的新入职人员，上岗前完成1次全面职业健康检查，确认适任放射工作岗位。

2.在岗期间检查：在岗放射工作人员，按照2年1次的频次开展定期职业健康检查。

3.离岗前检查：放射工作人员离职或调离放射工作岗位前，完成1次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。

4.应急/事故照射检查：发生放射应急事件或事故照射情况时，按需求及时为受照人员提供专项医学检查及后续随访检查。、

二、检查项目要求
1.需按照以下分类开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，检查项目需完全覆盖《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（GBZ 98-2020）》规定的必查内容：

（1）岗前、离岗人员（含男性、女性）：需进行一般体检、内科常规检查、外科检查、皮肤科检查、眼科检查、眼底检查、血常规、尿常规、肝功能小套、肾功能大套、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、胸片、心电图、腹部B超检查。

（2）在岗人员（含男性、女性）：需进行一般体检、内科常规检查、外科检查、皮肤科检查、眼科检查、眼底检查、血常规、尿常规、肝功能小套、肾功能大套、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试验、胸片检查。

（3）应急/事故照射专项检查：根据受照情况，按GBZ/T 216、GBZ 215等相关规范增加针对性检查项目。

2.法规变动应对条款

服务周期内（2026-2027年），若国家或地方关于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的法规、标准发生变动，导致必查项目增加或调整，中标机构须在接到我院书面通知后，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新增/调整项目的费用核算方案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协议后实施。若因法规强制要求产生的费用调整，双方应遵循“合规优先、公平合理”原则进行协商。

三、服务要求
1.需具备《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资质批准证书》及开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的相应专业能力。

2.需按规范提供完整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（含原始数据、影像资料、适任性评价意见）及相关检测结果，配合我院完成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监护档案的建立与更新。

3.配合我院完成检查人员组织协调，提供便捷的体检服务及必要的复检安排。

4.对检查中发现的职业健康异常情况，及时提供专业咨询及处置建议。

（投标供应商根据以上服务要求自拟一份承诺书）
报价表
	年份
	预计在岗人数（在岗检查）
	预计离岗人数
	预计入岗人数（岗前检查）
	在岗检查单次最高限价（元）
	岗前/离岗检查单次最高限价（元）
	供应商报价

	2026
	58
	0
	7
	400元
	680元（男）
700元（女）
	

	2027
	65
	0
	4
	
	
	


（备注：以上人数为预估数量，具体人数将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）
